[bookmark: _GoBack]授權復興藝術實驗學院蒐集使用個人資料說明

復興藝術實驗學院（以下簡稱本校）謹此向您說明，本校將如何處理蒐集之個人資料。當您簽署個人資料蒐集使用授權同意書時，表示您已閱讀、瞭解並同意接受本說明所述內容及其後依法所為的修改或變更。若您未滿二十歲，應請您的法定代理人閱讀、瞭解及同意本同意書之所有內容，並遵守下述規範。
一、 基本資料之蒐集、更新及保管
1. 本校恪遵中華民國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暨相關法令之規定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2. 請提供您本人正確、最新及完整的個人資料。
3. 本校因執行校務所蒐集的個人資料包括您的姓名、性別、出生日期、血型、出生地、 戶籍地址、現居地址、身分證字號（居留證號）、國籍、服務單位、職稱、婚姻狀況、學號、照片、聯絡方式（電話、E-Mail）、學（經）歷、個人金融機關資訊、及其他足資證明或辨識個人身分之資料及文件等。
4. 若您的個人資料有任何異動，請主動向本校申請更正，以保持資料正確性與完整性。
5. 若您提供錯誤、不實、過時或不完整或具誤導性的資料，將有可能損失相關權益。
6. 您可依中華民國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，就您的個人資料行使以下權利：
（1）請求查詢或閱覽；（2）製給複製本；（3）請求補充或更正；
（4）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；（5）請求刪除。
因行使上述權利，導致您的權益受損時，本校不負賠償責任。
二、 蒐集個人資料之特定目的
1. 本校為進行招生、人事管理作業、教務、學務及行政業務（例如：校內各單位因校務之需進行資料交換）等相關工作，得蒐集您的個人資料。
2. 本校使用您個人資料的方式與原蒐集目的不同時，將於使用前先徵求您的書面同意，您可以拒絕本校從事蒐集目的以外之使用。
個人資料蒐集使用授權同意書
茲授權世新大學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，蒐集、管理及處理本人之資料，世新大學基於特定目的得儲存、建檔、轉介、運用及處理本人所提供之各項資料，並得於電磁紀錄物或其他類似媒體永久保存及利用。特此同意如上。
此致
世新大學
立同意書人：	（請親筆簽名）
法定代理人：	（請親筆簽名）
中 華 民 國
年
月
日

